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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行政篇
司法行政榜中，连续多期为王的“湖州普法-懂点法”本期退居第二。“黑马”“杭州市北

郊监狱”蓄势而发，坐上了第一的宝座；榜单“新秀”“武义普法”通过不断攀爬，本期荣登第
三。榜单上还有一新面孔引起了小编的注意，那就是“浙江女监”，虽然本次只位列第八，
但小编看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热文榜前四被2个公号霸屏。第一、第二名是“杭州市北郊监狱”的《迎新年，庆周岁！
小北发起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和《抵御寒潮，小北送温暖第一波提前到来》；第三、第四名
是“湖州普法-懂点法”的《如何应对冰雪极端天气？律师有话要说！》等两篇文章。希望其
他公号能从中了解夺榜秘诀：发文一定要与时俱进、贴近民生！

三、检察院篇
要想在检察榜上“稳坐钓鱼台”，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本期，除了实力强劲的“杭州检

察”继续领跑外，第二、第三再次易主，分别由“绍兴检察”、“路桥检察”获得。小编给各家
公号鼓鼓劲：只要再加把力，再跨前一点，就有望跻身前三！

热文榜前十，内容丰富有趣，有经典案例、人物纪实、“拍苍蝇”系列等。比如，“绍兴检
察”的《数一数，一年来的绍兴落马贪官》一文，有文有真相，百姓看后大快人心，难怪会取
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二、法院篇
本期法院榜单上基本都是“老面孔”。“丽水法院司法服务平台”持续发力，状元实至名

归；“浙江余姚法院”发挥稳定，仍居榜眼；“江山市人民法院”较上期提升一个名次，荣获探
花，可喜可贺。

再看热文榜，年底，“老赖”话题更是热门。“丽水法院司法服务平台”的《第16期》、《第
17期》两篇“老赖”文分别以7682、4400的周阅读数位居第一、第二。第三名也与“老赖”有
关，是“玉环法院”的《【老赖曝光】被执行人曝光名单第二十六期》。在这里，小编只想对

“老赖”们说一句：要想过个安心年，就赶紧还钱吧！

一、公安篇
公安榜上，“温州交警”休养生息两周后，强势回归，再登榜首；新晋“黑马”——“乐清公

安”一举夺得第二名；“萧山公安”名次略退，从上期的第一名退至本期的第三名。眼看要到
春节了，“老将”如何守住阵地，“黑马”如何突出重围，小编坐等年关大戏。

再看热文榜，“温州交警”的《驾驶员请注意！夜间主干道乱停车，结果就是这样……》
以周阅读数10万+捧获第一名。朴素的标题缘何能吸睛无数？交警的暖心提醒功不可
没！“乐清公安”本期特别给力，《悬赏通告》、《【投票】谁最优秀？邀你来选……》两篇文章分
别获得了第二、第三名，都是原创，还抓住了百姓的兴趣点，点击量自然飙升。

浙江政法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和浙
江政法微信十大热文榜完整榜单，可扫
二维码查看。

冲榜电话：0571-87054477；QQ：
512864451。

本报记者 黄娟 文 俞晟 技术支持

寒潮带来降雪，微信朋友圈里热闹非凡，几乎人人都激动了一把，西湖雪景更是迷翻众人。本期的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也很应景，“黑马”、“新秀”各有各的精彩，快随小编速来围观。

另外，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号 457362088，微信群请扫二维码），
一起交流夺榜经验。

新鲜组建QQ群，快来加入

“黑马”“新秀”各有各精彩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37期

本报记者 许梅

“真是想不到，现在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不仅可以在微
信上提交资料，连文书都可以直接网上打印、盖章，太方便了！”
昨天，当杭州某工程公司的小何收到“西湖检察”微信公众号发
来的信息时，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过去的一年，人们不断感受到的检察机关“新变化”并不只有
在“互联网+”上的运用。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在批捕、起
诉、法律监督等检察工作各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与探索。

检察工作有了越来越多的“互联网+”

在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互联网+”并不仅仅应用于行贿
犯罪档案查询。作为检务公开内容之一，早在2014年7月，西
湖区检察院就开通了微信提交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申请的服务，
但告知函盖印章，还是要去检察院现场办理。

怎样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问题？去年，经反复研究开
发，西湖区检察院的电子印章系统终于投用，在西湖区检察院
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由此实现了“足不出户”。

除了“互联网+检务公开”，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还积极探索

“互联网+”在各项检察工作中的运用，向科技要检力。远程提
审、远程开庭、远程送达、电子卷宗……“互联网+”和新信息技
术的运用，让检察官们可以把更多精力用于办大案、要案和重
点疑难案件，提升办案质效，助推司法公正。

刑事检察办案有了“专区”

在东阳市检察院，有个刑事检察办案区。办案区里，不仅
有讯（询）问室、未成年人谈话室，还有远程视频审讯室、刑事和
解室、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人员的公开宣告室等，刑事
检察工作实现了“一站式”集结。

“统一规范的刑事检察办案场所，是规范执法行为、确保公
开透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展示司法公正的场所，也是刑事
检察执法办案方式转变的基础保障。”东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胡
宇翔说，在东阳市检察院，刑事办案区的建成投用不仅规范了
办案人员的司法行为，也推动了办案方式的转变，有助于进一
步提升检察的司法公信力。

去年9月，随着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办案区建设现场会的召
开，设立专门的刑事检察办案区的做法，在全省得到进一步推广。

证据审查、采信有了“菜单式”标准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为促进司法公正，去年，我
省各级检察机关强化了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等活动的监督，
努力让老百姓在每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去年底，由绍兴市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张某某非法经营案，
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作出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有
期徒刑5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的决定。

像张某某非法经营案这样经检察机关抗诉后、法院采纳抗

诉意见作出改判的案件，去年在绍兴就有16件。
“这得益于我们推出的刑事案件抗诉要点规定。”绍兴市检

察院公诉二处徐腾飞处长说，有了这个要点，可以帮助检察官
把握抗诉要点，更好地进行审判监督。

不仅是在绍兴，去年，我省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完善司法办
案标准体系建设，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省检察院制定实施《口
供审查工作指引》、《毒品犯罪证据收集审查工作指引》等规范，
全面推广针对故意杀人等 16 个重点类案审证、采证的“菜单
式”标准，深化规范客观性证据审查。慈溪等地探索诉前会议
制度，多方听取意见，把非法证据排除在诉前；安吉县检察院在
编制《案件控制论手册》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案件质量控制系
统，严把审查起诉关，提高办案质量……

人民监督更广泛更透明

去年7月29日，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永红等18
名新任省级人民监督员和113名新任市级人民监督员代表，面
向国旗庄严宣誓，成为司法体制改革中我省首批“走马上任”的
人民监督员。

浙江是最早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省份之一。2014年随
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我省又作为全国10个试点省份之一，全面
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这一轮改革中，我省重新选任出的
1300余名人民监督员，摒弃了原来检察机关“自己选人监督自
己”的弊端，改为由司法行政机关选任和管理，让人民对检察的
监督更加透明。同时，人民监督员监督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由原来的7种监督情形扩大到11种，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亲身参
与到我省的司法实践之中。2015年，全省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案
件209件，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人民监督，更好地促进了我省的
司法公正，也不断提升了司法公信。

足不出户就可办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浙江检察机关以创新促公正


